南京邮电大学博士后科研工作协议书

南京邮电大学（甲方）              流动站接受          同志（乙方）进站工作，经双方协商，甲、乙双方自愿签定博士后科研工作协议书，并共同遵守。

一、乙方自 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，在甲方                流动站工作，期限为两年，一般不能提前出站、延期出站。

二、双方协商确定乙方在站两年内科研课题的主要内容及预期目标为：

课题主要内容：

预期目标：

1.乙方必须在出站前提交研究报告；

2.在站期间至少每半年向所在学院作一次学术报告；

3.以南京邮电大学为第一单位,以第一作者发表《南京邮电大学高质量学术期刊/会议目录》中对应学科A类高质量学术成果2项；

4.获批市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2项；或申请与博士后在站期间研究工作相关的发明专利2项及以上；或科学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，获1项市厅级科研成果奖（排名前3），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（排名前8）；或获得累计到款经费15万元及以上横向项目。

三、甲方             （学院、研究院、系）的           教授为博士后合作导师。合作导师是博士后从事高水平研究工作的合作者和指导者，合作导师应根据科研工作及学科发展的需要，筹集科研经费，参与、指导博士后的研究计划制订、开展科研工作，参与博士后进站、期中、期满时的考核和评价，根据具体情况提供乙方在流动站工作期间的科研和办公条件。

四、乙方进站后即开始工作。在站工作期限，乙方应遵守《南京邮电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办法》（校人发[2020]24号）和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的有关规章制度并履行应尽的义务。甲方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，向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。

 五、乙方在协议规定的期间内应主动开展研究工作，积极申请国家、江苏省博士后研究基金。进站一年左右时间进行中期考核，工作期满前两个月应向甲方提交书面的研究工作报告，出站考核合格者予以出站，否则作退站处理，不颁发博士后证书。

六、乙方在站期间因病连续请假三个月以上者，应终止其博士后研究工作，按退站处理。

七、乙方不能完成甲方分配的任务或违反校纪校规，或触犯国家法律、法规，甲方有权责令其退站。

八、本协议书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，双方保证遵守执行。协议书一式三份，甲方委托人、乙方各执一份，校博士后管理工作办公室备案一份。

九、协议执行中，发生其他事项而本合同未明确的，参照国家有关规定或甲方的规定制度执行。没有规定的，甲、乙双方可通过协商修订补充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甲方委托人(合作导师）：(签字/盖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乙方：(签字/盖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